
证券代码：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2025-040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2:302.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钢电路公司三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田少平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4人，代表股份 158,125,98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0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5,322,68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7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2,80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2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人，代表股份2,803,3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人，代表股份2,80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237％。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会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出席人员具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主体资格。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05,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6％；反对16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5％；弃权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378％；反对16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54％；弃权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68％。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42,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7％；反对11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399％；反对1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3％；弃权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48％。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7.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6％；反对10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05％；反对10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21％；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经营计划暨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4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9％；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7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18％；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7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38％。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6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82％；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4％。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959,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5％；反对10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弃权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499％；反对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44％；弃权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武文伽、王晓晨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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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6名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及退休原因离职，已不
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同时，公司2024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股权激
励第三个解锁期的考核目标，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计 39.9135万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3,486,737元减少至303,087,602元，公司总股本
将由303,486,737股减少至303,087,602股。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2025年5月22日）起45日内，均
有权凭合法有效的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要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钢电路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与法律事务部2、申报时间：2025年5月22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14:30-17:00）
3、联 系 人：郭宗鹏 卜晓龙
4、联系电话：0952-3689323
5、传 真：0952－3689589
6、电子邮箱：12013540@ceic.com
7、邮政编码：753202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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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临江工业园区经五路191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
85,893,436
65.90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百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936
比例（%）

99.4487

反对

票数

466,400
比例（%）

0.5429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836
比例（%）

99.4486

反对

票数

466,400
比例（%）

0.5429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20,836
比例（%）

99.4497

反对

票数

465,400
比例（%）

0.5418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8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22,236
比例（%）

99.4514

反对

票数

468,100
比例（%）

0.5449

弃权

票数

3,100
比例（%）

0.003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20,036
比例（%）

99.4488

反对

票数

466,300
比例（%）

0.5428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84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01,037
比例（%）

95.9777

反对

票数

466,500
比例（%）

3.9619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60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236
比例（%）

99.4479

反对

票数

468,100
比例（%）

0.5449

弃权

票数

6,100
比例（%）

0.007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236
比例（%）

99.4479

反对

票数

468,100
比例（%）

0.5449

弃权

票数

6,100
比例（%）

0.0072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20,136
比例（%）

99.4489

反对

票数

465,400
比例（%）

0.5418

弃权

票数

7,900
比例（%）

0.0093
10、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136
比例（%）

99.4478

反对

票数

468,100
比例（%）

0.5449

弃权

票数

6,200
比例（%）

0.0073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36,436
比例（%）

99.9336

反对

票数

49,000
比例（%）

0.0570

弃权

票数

8,000
比例（%）

0.0094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37,136
比例（%）

99.9344

反对

票数

48,200
比例（%）

0.0561

弃权

票数

8,100
比例（%）

0.0095
1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836,436
比例（%）

99.9336

反对

票数

48,200
比例（%）

0.0561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03
1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136
比例（%）

99.4478

反对

票数

467,200
比例（%）

0.5439

弃权

票数

7,100
比例（%）

0.0083
1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136
比例（%）

99.4478

反对

票数

467,100
比例（%）

0.5438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84
16、议案名称：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19,936
比例（%）

99.4487

反对

票数

467,300
比例（%）

0.5440

弃权

票数

6,200
比例（%）

0.0073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3,137
比例（%）

94.1498

反对

票数

466,400
比例（%）

5.7527

弃权

票数

7,900
比例（%）

0.0975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2,237
比例（%）

94.1387

反对

票数

466,500
比例（%）

5.7539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107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9

10

11

14

15

1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
方案暨确认 2024 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方 案 暨 确 认2024 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同意

票数

7,636,237
7,633,837

7,633,237

7,633,237

7,634,137

7,633,137

8,050,437

7,633,137

7,633,137

7,633,937

比例（%）

94.1880
94.1584

94.1510

94.1510

94.1621

94.1498

99.2969

94.1498

94.1498

94.1596

反对

票数

468,100
466,500

468,100

468,100

465,400

468,100

49,000

467,200

467,100

467,300

比例（%）

5.7737
5.7539

5.7737

5.7737

5.7404

5.7737

0.6043

5.7626

5.7613

5.7638

弃权

票数

3,100
7,100

6,100

6,100

7,900

6,200

8,000

7,100

7,200

6,200

比例（%）

0.0383
0.0877

0.0753

0.0753

0.0975

0.0765

0.0988

0.0876

0.0889

0.076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至议案18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

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议案4、议案6-11、议案14-16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 股东浙江福莱蒽特控股有限公司、李百春、李春卫、南京百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

议案 6回避表决；股东浙江福莱蒽特控股有限公司、南京百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百
春、李春卫、笪良宽、陈望全、高晓丽和任鹏飞对议案17、1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卢丽莎、谢静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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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52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5-023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3
766,923,605
49.91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文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王永婷、常涛，独立董事刘斌、沈剑飞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兰崴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561,476
比例（%）

99.6919

反对

票数

2,047,337
比例（%）

0.2669

弃权

票数

314,792
比例（%）

0.04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568,076
比例（%）

99.6928

反对

票数

2,021,537
比例（%）

0.2635

弃权

票数

333,992
比例（%）

0.0437
3、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531,416
比例（%）

99.6880

反对

票数

2,049,437
比例（%）

0.2672

弃权

票数

342,752
比例（%）

0.044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550,776
比例（%）

99.6906

反对

票数

2,029,837
比例（%）

0.2646

弃权

票数

342,992
比例（%）

0.044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5,814,016
比例（%）

99.8553

反对

票数

792,437
比例（%）

0.1033

弃权

票数

317,152
比例（%）

0.04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484,004
比例（%）

99.6818

反对

票数

2,028,309
比例（%）

0.2644

弃权

票数

411,292
比例（%）

0.053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以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7,176,141
比例（%）

98.7290

反对

票数

9,288,972
比例（%）

1.2111

弃权

票数

458,492
比例（%）

0.0599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581,805
比例（%）

99.6946

反对

票数

2,019,248
比例（%）

0.2632

弃权

票数

322,552
比例（%）

0.042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4,430,844
比例（%）

99.6749

反对

票数

2,050,909
比例（%）

0.2674

弃权

票数

441,852
比例（%）

0.0577
10、议案名称：关于签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005,942
比例（%）

99.2316

反对

票数

567,708
比例（%）

0.4470

弃权

票数

407,892
比例（%）

0.3214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639,942,063
92,695,119
33,176,834
11,636,080
21,540,75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7637
93.9281
98.3679

反对

票数

0
0

792,437
510,345
282,092

比例（%）

0.0000
0.0000
2.3112
4.1195
1.2882

弃权

票数

0
0

317,152
241,852
75,300

比例（%）

0.0000
0.0000
0.9251
1.9524
0.3439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 2025 年
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关于签订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5,871,953

124,639,742

126,005,942

比例（%）

99.1261

98.1557

99.2316

反对

票数

792,437

2,019,248

567,708

比例（%）

0.6240

1.5901

0.4470

弃权

票数

317,152

322,552

407,892

比例（%）

0.2499

0.2542

0.321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表决通过。
2.本次第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邢恩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2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639号时代新材全球总部园区103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
455,773,004
55.28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彭华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加网络投票

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刘军、张向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夏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荣继纲、熊友波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681,825
比例（%）

99.5411

反对

票数

2,045,979
比例（%）

0.4489

弃权

票数

45,200
比例（%）

0.01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682,825
比例（%）

99.5413

反对

票数

2,044,879
比例（%）

0.4486

弃权

票数

45,300
比例（%）

0.0101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675,825
比例（%）

99.5398

反对

票数

2,044,879
比例（%）

0.4486

弃权

票数

52,300
比例（%）

0.0116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677,625
比例（%）

99.5402

反对

票数

2,042,779
比例（%）

0.4482

弃权

票数

52,600
比例（%）

0.011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654,525
比例（%）

99.5351

反对

票数

1,914,079
比例（%）

0.4199

弃权

票数

204,400
比例（%）

0.04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各合作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996,579
比例（%）

98.5132

反对

票数

6,717,825
比例（%）

1.4739

弃权

票数

58,600
比例（%）

0.012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8,745,579
比例（%）

98.4581

反对

票数

6,990,325
比例（%）

1.5337

弃权

票数

37,100
比例（%）

0.008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926,904
比例（%）

99.5949

反对

票数

1,782,400
比例（%）

0.3910

弃权

票数

63,700
比例（%）

0.0141
9、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396,925
比例（%）

99.4786

反对

票数

2,170,579
比例（%）

0.4762

弃权

票数

205,500
比例（%）

0.045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3,973,404
比例（%）

99.6051

反对

票数

1,644,100
比例（%）

0.3607

弃权

票数

155,500
比例（%）

0.034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进行 2025 年
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95,131,344

90,222,398

95,403,723

94,873,744

95,450,223

比例（%）

97.8216

92.7738

98.1016

97.5567

98.1495

反对

票数

1,914,079

6,990,325

1,782,400

2,170,579

1,644,100

比例（%）

1.9682

7.1880

1.8328

2.2319

1.6905

弃权

票数

204,400

37,100

63,700

205,500

155,500

比例（%）

0.2102

0.0382

0.0656

0.2114

0.1600

注：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分别对其履职情况进行了
说明。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袁添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1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 4月 11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
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475,566,631股，扣除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1,147,878股后，即以474,418,753股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0.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8,465,125.18元（含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①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公司按照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即

474,418,753股为基数进行分配。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
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474,418,753×0.06）÷475,566,631≈0.05986元/股

②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股和转增股本，因
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986）÷（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及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蔡明通、蔡劲军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4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对于香港投资
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为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5-22353689、0595-22353679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0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事宜的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雷度”）

●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深圳雷度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3,
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之和的连带责任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已实际为深圳雷度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下属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

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深圳雷度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3,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

相关费用之和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0日、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计

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22.51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与

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提供累计不超过0.1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在年度预计额度内，各下

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内部调剂使用。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2025-014”、“2025-026”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担保对象的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率等未发生显著变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三路168号国际商会中心1508
3、注册资本：人民币6,5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蔡火跃

5、成立日期：2018年4月11日

6、经营范围：从事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电子芯

片的研发和销售；供应链信息平台的技术开发；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7、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深圳雷度100%的股权

8、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9、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5,583.02
23,563.01
12,020.00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0,007.15
54.59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1,848.52
19,883.11
11,965.41
2024年度
（经审计）

29,106.73
481.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担保额度：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3,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债权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

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相关费用。

（4）保证责任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受让的

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

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有利于降低

融资成本，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深圳雷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且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公

司能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进行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62亿元，均系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

截止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28.48%；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9.60亿元，

占截止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17.50%，无逾期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

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